附件4：

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院内共享充电宝
投放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院内共享充电宝投放招租项目
2.项目地点：（主院区、新院区、西院区）
3.投放区域：主要分布于主院区门诊（大厅收费室附近、中心药房附近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、七楼、十一楼）；急诊楼（收费室和药房附近、急诊B超检查室和核磁检查室附近、检验科临检室附近、急诊科分诊接诊附近、急诊科二楼输液区）；三号楼（1-8楼候梯大厅）；四号楼(1楼放射科取片机附近、侯检区；2、3、5楼家属等待区、6-19楼侯梯大厅)；一号楼（康复科、肾内科、血透室）、住院收费室、食堂；
西院区（门诊、住院二楼、食堂）；
新院区体检中心大厅等人流密集区域（具体点位由招租方现场指定，中标方不得擅自增设）。
4.投放数量：50台（约 600个充电宝）。可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及医院需求动态调整。
5.招租底价：以合作分成方式支付场地租金，中标方按不低于服务总收入50%的分成比例费用支付医院场地租金，具体以中标价格为准，项目所产生的电费由医院承担。
备注：本项目所指的“服务总收入”是指供应商利用其在本院区域内投放的全部充电宝设备，通过用户扫码租借等合法方式产生的全部含税租借服务收入。
该收入的计算口径为：供应商租借系统后台记录的、用户实际支付的成功交易订单金额之和。
“服务总收入”不扣除任何性质的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设备成本、折旧费、运维费、场地占用费、支付渠道手续费、通讯费、税费、管理费用及其他任何性质的支出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2.经营范围包含共享充电宝运营、电子产品销售或相关服务内容。
3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，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无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重大安全事故。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转包或分包。
三、服务周期及支付方式
1.合作期限：3年（建议合同一年一签，考核合格后可续签）。
2.最低分成费率：中标方需按季度，向医院缴纳不低于服务总收入50%的分成比例费用，并提供收益明细单。
六、服务标准及要求
1.所投产品须具有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（3C认证），提供有效的3C认证证书复印件。
2.电池符合GB/T 35590-2017、GB 4943.1、GB 31241要求，阻燃等级 V-0级别（提供检测报告）。
3.电池容量 ≥10000mAh。
4.至少具备Lightning、Type-C、Micro USB三种接口快充，支持主流手机及平板电脑快充输出。
5.电压充电宝工作电压≤24V漏电保护，具备漏电保护装置或相关国家安全标准，提供产品内置保护模块的说明及对应测试报告，或产品整机通过漏电流相关安全测试的证明。
6.所投放的全部设备具备产品责任险（公众责任险）。
7.设备标准（安全性）：充电宝及机柜必须具备过充保护、过热保护、阻燃外壳等安全功能。
8.设备标准（卫生性）：鉴于医院属于特殊卫生环境，机柜表面需易清洁消毒。运营商需定期（每周至少1次）派专人进行设备表面消毒及清洁；
9.设备标准（节能性）：每台设备能耗要求，8仓日能耗≦0.5-1度电，12仓日能耗≦1-2度电；最大输出功率≦5V-9A45W。
10. 价格透明：充电宝租用价格需明码标价；
11. 收费标准报价限价：免费时长 ≥5分钟，每小时收费 ≤2元，半小时1.5元。24小时封顶 ≤20元，单笔封顶 ≤99元，押金标准 ≤99元，价格调整需经院方书面同意。
12. 客服响应：提供7×24小时客服热线，处理消费者关于扣费、归还失败等投诉，响应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。
13. 应急处理：如遇设备故障、缺电、满仓无法归还等情况，运营商需在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现场解决。
14. 维护管理：巡检制度：建立日常巡检制度，确保设备电量充足（80%以上）、摆放整齐、无小广告粘贴。
15. 撤场机制：对于服务质量差、投诉率高、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，院方有权责令整改；整改无效的，院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并要求立即撤场。
四、安全管理“一票否决”项
由于医院人员密集、设备众多，且涉及易燃易爆环境（如氧气管道、供氧中心附近），中标方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：
16. 严禁私拉乱接：所有设备电源必须接入医院指定的正规插座，不得擅自从医疗设备用电路、应急照明电路取电。 
17. 防火防爆：设备摆放位置必须远离消防栓、氧气终端、疏散通道及防火卷帘下方。
18. 舆情风险：因运营商乱收费、设备爆炸或充电宝质量问题引发的医疗纠纷或网络舆情，由运营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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